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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自然所受

理后，虚线框内流程为局内部行

政流程，申请人只需在承诺时限

期满后到国土所领取批准书即

可。 

1、农村宅基地审批流程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受理条件 

 不符合条件退回   

 

  

  

 

 符合条件提出初审意见 

  

 

 

  

符合条件提出审查意见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充资料。 

提出申请 

乡镇自然资源所受理，查验申

请人材料是否具有申请资格

（时限：即时） 

用地股初审(时限:4 个工作日） 

 

用地、地籍、耕保复审 

(时限:7 个工作日） 

用地股分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 4 个工作日） 

准予许可 

告知与公示 

时限：2 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材料退回

并书面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 

1.本人申请用地的报告； 

2.个人建房用地申请审

批表； 

3.申请人身份证明（户口

簿、户主身份证复印

件）； 

4.土地使用证原件或遗

失公告或其他有效证明

权属依据的文件； 

5.建房户是拆迁户的，提

供拆迁协议原件以供审

核（进行了货币安置或

安置房安置的不得再申

请建房）； 

6.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的其他资料。 

占用耕地的，组织现场

核实，并签署核实意

见，并提交局务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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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有建设用地审批流程 

 

   

 

 

 

         

                                                                              

 

 

               符合受理条件 

 不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提出会审意见 

 

 

 

 

 决定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提出申请 

道县政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

口受理，查验申请人、材料是

否具有申请资格（时限：即时）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充资料。 

 

用地股初审(时限:4 个工作日） 

 

局务会会审 

(时限:7 个工作日） 

用地股分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 4 个工作日） 

准予许可 

告知与公示 

时限：2 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材料退回并书

面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1、用地申

请 

2、购地协议（居民用

地提供）或成交确认

书（项目用地提供） 

3、规划平面图及规划

证 

4、法人代表身份证 

5、组织机构代码证

（项目用地提供） 

6、宗地图 

7、县政府批复（项目

用地提供） 

8、发改委立项批复

（项目用地提供） 

9、环保部门批复（项

目用地提供） 

10、土地出让金票据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窗

口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

为局内部行政流程，申请

人只需在承诺时限期满

后在窗口领取批准文书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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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划拨土地许可审批流程 

 

   

 

 

 

         

                                                                              

 

 

                 符合受理条件 

 不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提出会审意见 

 

 

 

 

 决定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提出申请 

道县政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

口受理，查验申请人、材料是

否具有申请资格（时限：即时） 

用地股初审(时限:4 个工作日） 

 

局务会会审 

(时限:7 个工作日） 

用地股分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 4 个工作日） 

准予许可 

告知与公示 

时限：2 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材料退回并书

面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 

1、用地申请 

2、征地协议 

3、土地出库单 

4、规划平面图及规划

证 

5、法人代表身份证 

6、组织机构代码证 

7、宗地图 

8、县政府批复 

9、发改委立项批复 

10、环保部门批复 

11、土地划拨价款票

据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充资料。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窗

口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

为局内部行政流程，申请

人只需在承诺时限期满

后在窗口领取批准文书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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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时用地许可审批流程 

 

   

 

 

 

         

                                                                             

 

 

               符合受理条件 

 不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提出会审意见 

 

 

 

 

 决定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提出申请 

道县政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

口受理，查验申请人、材料是

否具有申请资格（时限：即时） 

用地股初审(时限:4 个工作日） 

 

局务会会审 

(时限:7 个工作日） 

用地股分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 4 个工作日） 

准予许可 

告知与公示 

时限：2 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材料退回并书

面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1、用地申

请 

2、临时用地租地协议 

3、发改部门批复 

4、规划平面图及临时

用地规划证 

5、法人代表身份证 

6、组织机构代码证 

7、土地复垦方案批复 

8、环保部门批复 

9、宗地图 

10、土地复垦三方协

议 

11、土地复垦金票据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充资料。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窗

口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

为局内部行政流程，申请

人只需在承诺时限到期

后在窗口领取批准文书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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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施农用地备案流程 

 

   

 

 

 

         

                                                                              

 

 

               符合受理条件  

 不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提出会审意见 

 

 

 

 

 决定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提出申请 

道县政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

口受理，查验申请人、材料是

否具有申请资格（时限：即时） 

用地股初审(时限:4 个工作日） 

 

局务会会审 

(时限:7 个工作日） 

用地股分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 4 个工作日） 

准予备案 不予备案，材料退回并

书面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1、用地申

请 

2、租地协议 

3、设施农用地备案表 

4、规划部门意见 

5、法人代表身份证 

6、营业执照 

7、宗地图 

8、发改部门意见 

9、林业部门意见 

10、环保部门意见 

11、农业部门意见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充资料。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窗口

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为局

内部行政流程，申请人只需

在承诺时限期满后在窗口

领取批准文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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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权限内用地预审审批流程 

 

   

 

 

 

         

                                                                              

 

 

               符合受理条件 

 不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提出会审意见 

 

 

 

 

 决定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提出申请 

道县政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

口受理，查验申请人、材料是

否具有申请资格（时限：即时） 

用地股初审(时限:4 个工作日） 

 

局务会会审 

(时限:7 个工作日） 

用地股分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 4 个工作日） 

出具用地预审意见 

告知与公示 

时限：2 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材料退回

并书面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1、用地预

审申请 

2、规划部门用地红线

图及选址意见书 

3、主管部门批复 

4、环保部门批复 

5、法人代表身份证 

6、组织机构代码证 

7、勘测定界报告及图

件 

8、土地利用现状图 

9、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图 

10、调规批复（符合

规划不提供） 

11、地质灾害评估（符

合规划不提供） 

12、压矿查询批复（符

合规划不提供）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充资料。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窗

口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

为局内部行政流程，申请

人只需在承诺时限到期

后在窗口领取批准文书

即可。 



 

8 

 

 

7、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补办出让审批流程图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要求申请人补齐 
                           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退回窗口 

                                                        

        

                             

 

符合条件                                        

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 
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  

提出办理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不符合条件， 
退回初审 

 
 

  

 

 

  

 

 

提出申请 

查验申请人、材料是否

具有申请资格 

地产股初审、设计

院实地踏勘（时限：

2 个工作日） 

地产股审查 

（时限：1个工作日） 

 

提交局务会审 

（时限：2个工作日） 

 

窗口出件 

缴纳土地出让金 

道县政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口受

理（时限：即时）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书面告知不予受理
的理由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书面告知不予受理
的理由 

出具书面告知不符合
条件的理由，补正后从
新初审 

主管局领导审批 

（时限：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1、国有土地

使用证或用地批准书；

2、规划证、房产证；3、

个人身份证；4、宗地图；

5、土地评估报告。 

出具书面告知不符合
条件的理由，补正后从
新初审 

出具书面告知不符合
条件的理由，补正后从
新初审 

签订出让合同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窗口

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为局

内部行政流程，申请人在审

批后缴纳出让金和签订出让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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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流程图 
 
 

 

 

 

 

 

 

 

 

 

 

 

 

 

 

 

 

 

 

 

 

 

 

 

 

 

 

 

 

 

 

 

 

 

 

 

招拍挂领导小组确定供地方

式，公开出让计划 

 

出具规划红线图及规划要点文

件 

 

土地评估，编制出让方案，确
定起始价，保证金、加价幅度 

报县政府批准 

移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组织实施招拍挂，公告（20
日），挂牌（10日） 

组织招拍挂小组会
议，研究确定底价 

土地成交后，签订
成交确认书 

 

公示（10日） 

签订出让合同 
 

交付土地 
 

根据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的安排在县自然资源
局官网、永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官网、湖南省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中国土地
市场网公告。有意竞买者可
通过湖南省国土资源交易
系统网上报名，自行缴纳保
证金。 

备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
牌后，有意竞买者可通过
湖南省自然资源交易系
统网上报名，自行缴纳保
证金。土地成交后，与政
府签订成交确认书，公示
期满，签订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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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协议出让流审批流程图 
 

 

 

 

 

 

 

   

 

 

 

 

 

 

 

 

 

 

 

 

 

 
  

  

 

 

 

 

 

 

 

 
 

 

确定协议出让地块 

编制协议出让方案 
 

地价评估，确定底价 

出让方案、底价报县政府
批准 

同一地块有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意向用地者 

双方协商，签订意向书 

 

公示（5日） 

签订出让合同，公布出让结果
（15日） 

交付土地 

同一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商业、旅
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除外） 

招拍挂出让 

公布计划接受申请（不少于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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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改变土地用途许可审批流程图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要求申请人补齐 
                           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退回窗口                                                        

        

                             

 

符合条件                                        

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符合条件  

提出同意意见 
 

 

 

 

 

 

 

 

 

 

 

 

 

 
 

 
 

决定 

 

 

提出申请 

查验申请人、材料是否

具有申请资格 

地产股初审 

（时限：4日内） 

地产股、地籍股复审 

（时限：4日内） 

 

地产股分管局领导审

批 

（时限：4日内） 

窗口出件 

 

 

 

 

 

 

 

签订出让合同 

道县政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口受

理（时限：即时）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
书并书面告知不予
受理的理由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书面告知不予受理
的理由 

出具书面告知不符
合条件的理由，补
正后从新初审 

申请人缴纳土地出让

金 

申请材料：1、国有土地

使用证或用地批准书；2、

规划证；3、县规管委同

意调整土地用途的意见

书；4、组织机构代码证；

5、个人或法人代表身份

证；6、宗地图。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窗口受

理后，虚线框内流程为局内部

行政流程，申请人在审批后缴

纳出让金和签订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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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采矿权新立“招拍挂”出让流程图 

 

 

 

 

 

 

 

 

 

 

 

 

 

 

 

 

 

 

 

 

 

 

 

 

 

 

 

 

 

 

 

 

 

 

 

备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
牌后，有意竞买者可通过
湖南省国自然源交易系
统网上报名，自行缴纳保
证金。采矿权成交后，与
政府签订成交确认书，公
示期满，签订采矿权出让
合同。 

 

地矿股根据道县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相关要求提出申请 

 

招拍挂领导小组确定设置新立

采矿权，公开出让计划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编制出让方
案，确定起始价，保证金、加价幅度 

报县政府批准 

移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组织实施招拍挂，公告（20
日），挂牌（10日） 

组织招拍挂小组会
议，研究确定底价 

采矿权成交后，签
订成交确认书 

 

公示（10日） 

签订出让合同 
 

矿管股打印颁发采矿许可证 

根据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的安排在县自然资源
局官网、永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官网、湖南省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告。有意
竞买者可通过湖南省自然
资源交易系统网上报名，自
行缴纳保证金。 

申请资料： 
1、资源储量报告；2、开发利
用方案；3、地质环境评估报
告；4、道县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5、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其他资料。 

 

竞得人需提交： 
1、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采矿
权申请登记书；3法人代表身份证
及复印件；4、工商营业执照；5、
环保部门意见；6、安监部门意见；
7、其他相关证明材料；8、法律、
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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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采矿权转让审批流程图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申请人提交资料 

地矿股资料受理 

（即时） 
 

地矿股工作人员初审 
（3个工作日） 

 

地矿股股长复审 
（2 个工作日） 

 

局领导审批 
（2个工作日） 

 
 

 

公 示 
（7个工作日） 

 

 

办理转让手续 
（地矿股打证经办员） 

（1个工作日） 

申请资料： 
1、采矿权转让协议；2、转让双方法
人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3、工商营
业执照；4安全生产许可证；5、租山
合同；6、环保部门意见；7、安监部
门意见；8水利部门意见；9、住建部
门意见；10农业农村局意见；11、林
业部门意见；12、资源储量报告；13、
开发利用方案；14地质环境评估报
告；15、其他相关证明材料；16、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告知不予受理理由 

 

不予受理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地矿

股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为

局内部行政流程，申请人在

公示期满后到地矿股办理转

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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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采矿权注销登记审批流程图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申请人提交资料 

地矿股资料受理
（即时） 

 

地矿股初审 
（2个工作日） 

现场复绿复耕验收 
（地矿股、用地股、
耕保股、监察大队、
乡镇自然资源所） 
（5个工作日） 

地矿股股室意见 
（2个工作日） 

 
 
 

局分管领导复审意见 
（2个工作日） 

 
 

 

注销决定 
（县人民政府） 

注销采矿许可（矿业
权系统操作员） 
（1个工作日） 

 
 

申请资料： 
1、 采矿权注销登记书；
2、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复
印件；3、工商营业执照；
4、地质环境评估报告；5、
复绿验收报告；6、其他
相关证明材料；7、法律、
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资
料。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告知不予受理理由 

 

不予受理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地

矿股受理后，虚线框内流

程为局内部行政流程，申

请人配合现场复绿复耕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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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采矿权抵押备案流程图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申请资料： 

1、采矿权人身份证；2、

采矿许可证正副本；3、

采矿权抵押申请报告；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5、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其他资料。 

申请人提交资料 

地矿股受理 
（即时） 

地矿股初审意见 
（3个工日） 

 
 

地矿股股室意见 
（2个工作日） 
（局分管领导） 

局领导审核意见 
（2个工作日） 

出具备案证明 
（1个工作日）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告知不予受理理由 

 

不予受理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地

矿股受理后，虚线框内流

程为局内部行政流程，办

理时限期满后到地矿股

领取备案证明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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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采矿权延续登记审批流程图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补齐材料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    

 

 

 

 

                                               

 

                                                                          

                                                                   不符合条件退回初审                                     

 

 

 

  

 

   

   

 

 

 

 

 

 

 

 

 

 

 

 

 

 

 

 

申请人提交资料 

地矿股资料受理（即

时） 

（地矿股经办人员） 

地矿股初审 

（2个工作日） 

（地矿股副股长） 

地矿股长复审 

（2个工作日） 

（股长签字） 
 

局务会会审 

（2个工作日） 
 

局领导审批 

（1个工作日） 

（分管副局长） 
 

 

颁发（延续）采矿许可

证（1个工作日） 
 

申请资料： 
1、 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2、法
人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3、工商营
业执照；4、安全生产许可证；5、租
山合同；6、环保部门意见；7、安监
部门意见；8、水利部门意见；9、住
建部门意见；10、农业农村局意见；
11、林业部门意见；12、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13、开发利用方案；14、地
质环境评估报告；15、出让收益询价
报告；1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17、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 

查验资料： 
1、 法人代表身份证；2、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3、开发利用方案；
4、地质环境评估报告；5、出让
收益询价报告；6、山租合同。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告知不予受理理由 

 

不予受理 

 

现场调查 
（地矿股、用地股、耕
保股、监察大队、乡镇
自然资源所）（5个工作

日） 
 

备注： 

申请人提交齐全资料，地矿

股受理后，虚线框内流程为

局内部行政流程，申请人配

合现场调查，期满后到地矿

股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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